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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华大北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华大北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属于双方经友好协商

达成对合作愿景和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后续合作与项目推进等具体事项尚需双

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2、本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

况而定； 

3、本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后续将视具

体合作业务的开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发展”“公司”）

与深圳华大北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北斗”）于2024年8月30日

签署了《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华大北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面合作协议》。双方本着“诚实信用、恪尽职守、平等协商、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互守机密”的原则，同意在北斗规模化应用



、精准定位服务等领域形成深度合作，促进双方资源的对接，共同致力于推动

双方在本合作协议范围内的创新发展。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签订

合作协议事项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事项的后

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对方名称：深圳华大北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宝路1号星河WORLDF栋大厦

201-2 

法定代表人：孙中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Q9C35K 

注册资本：86304.0573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6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芯片、算法、模组和终端的技术研发；芯片

、算法、模组和终端产品的设计、集成、测试、销售及相关产品操作系统和应

用软件的设计、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导航终端、移动通信终端产品及

配套软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和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及销售；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生产；芯片、算法、模组和终端产品

的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 

2、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华大北斗无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华大北斗生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

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主要合作方向： 

（一）资本市场全面合作 

上市公司信息发展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支持华大北斗硬科技产业发展，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北斗产业链投资、北斗精准定

位芯片定制研发与技术应用推广、北斗发展研究院等。华大北斗作为北斗导航芯

片的龙头企业，积极寻求包括但不限于港股IPO、A股借壳、联合上市公司和地方

政府发起产业子公司等资本运作。 

（二）北斗芯片专项合作 

华大北斗为信息发展提供高精尖研发团队进行专项芯片研发服务，信息发展

利用多种资本市场工具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北斗芯片及模组在交通领域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拓宽双方的主营业务赛道，提高双方主营业务的市场规模空间及市场

份额。 

（三）北斗规模化应用全面合作 

华大北斗作为北斗导航芯片的绝对龙头企业，全面支持信息发展以“布终端、

搭平台、建生态、强服务”打造交通运输时空全域大数据平台，尤其是北斗导航

技术在“车路云”一体化应用方面，全力为信息发展提供最佳性能的北斗导航芯

片，全方面支持信息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北斗规模化应用。双方依托“5G+北

斗”的技术创新携手推进北斗技术的应用，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大数据应用、

无人驾驶、北斗智能终端、食品安全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 

（四）精准定位服务 

华大北斗卓越的芯片级高精度定位技术，多款高性能GNSS模组产品将快速

面世，全面于信息发展“智慧交通”、“智慧政务”两大主营业务全面融合，为

农产品跟踪，物流跟踪，车载定位、两客一危一货等领域提供工业级、车规级定

位服务。 

2、合作机制： 



 （一）建立高层季度会议及互访会商机制 

双方高层每季度举办一次合作情况协调会，轮流主办，由双方主要负责人共

同检查和推进合作项目落实情况，充分交换意见，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部署下一季度的重点推动方向。 

（二）建立日常沟通协调机制 

甲乙双方互派不少于1名管理层或董事会成员，并各自指定对口联络部门（

团队），必要时可成立专门项目合作小组。双方共同推动合作项目的落地和实施，

每月汇总双方的合作进展，报双方主管领导审阅，并进行相互合作情况通报。 

（三）建立业务合作推进机制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为全面业务合作的推进创造便利条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保障。联络部门（团队）或项目合作小组共同深入企业服务和业务合作，促进相

关业务落地及项目资源、客户资源、信息资源的共享。 

3、争议解决： 

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

式解决。 

4、生效及期限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

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如需对本协议进行修订，需由甲乙双方重新

签署。 

 

四、合作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确立了双方的全面合作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能够促进双方北斗规模化应用、精准定位服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

续经营能力。 

本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开展全面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协议金额，预

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公司未

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对合作愿景和原则的合作性框

架约定，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后续合作将由双方进一步协商，并履行必要的

决策程序后，另行签订实施合同予以确定，后续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未签署相关框架协议。 

2、本合作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

变动情况： 

2024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电子、张曙华）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交信信发、交信北斗嘉兴）》、《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中信电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电子”）将其持有的公司

20,980,945股（占公司总股份本的8.45%）、张曙华将其持有的519,055股（占公司

总股份本的0.21%）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交信信发（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信信发”）。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表决权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中信电子 20,980,945 8.45% 0% 0 0% 0% 

张曙华 12,785,679 5.15% 5.15% 12,266,624 4.94% 4.94% 

交信信发 0 0% 0% 21,500,000 8.66% 8.66% 

截至目前，上述协议转让事项尚未完成过户。除上述事项外，本合作协议签

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其他持股变动情

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和董监高减持计划情况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若未来拟实施减持股份

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公告披露日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和董监高

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本公告披露日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和董监

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华大北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合作协议》 

 

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30日 


